
三是严格管理。对议事资金实行统

一账户、统一核算、统一管理，由村里

威望高、群众基础好的村民成立监督小

组，实行全程监督，防止资金被截留挪

用。规范奖补申报审核程序，对一事一

议完成的项目要提出资金补助申请，必

须向乡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 和财

政所报送一事一议 筹资以奖代补资金

申请表、农民一事一议筹资银行专户的

存款对账单、一事一议筹资项目预算方

案、村民表决签字记录、省统一监制的

一事一议专用缴款票据存根以及项目决

算表。明确奖补时间，对重点倾斜的奖

励资金，村级 2—3月份议事并筹资，4

月份上报申请，5月份省级审核批复，资

金随之下拨到县市专户，根据项目进展

情况由县市财政按进度兑付。按筹资额

给 予 80% 补助资金的，村级 10月份上

报，11月份省级审核，12 月份拨付。调

整奖励对象，为促进村级公 益事业发

展，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，财政奖补

资金全部用于农村（农场）公 益事业建

设项目，不再奖励给筹资人个人。

通过以上措施，2 0 0 4—2 00 7 年黑

龙 江省 9057 个 行 政 村 和 476 个 地 方

国有农场逐步开展了村 级公 益事业一

事一议，有 6527 万人 次参加了筹资，

共筹集 9.4 亿 元，拉动农民出劳 30 06

个工 日，省财政下达奖补资金 3.86 亿

元，平均每年补助 1 亿元左右。全省农

村植树造林 3.6 亿株，修建村屯道路

14.7 万公里，改善环境卫生 17.7 万平方

米，自来水 覆盖 56.6 万户，有线电 视

覆 盖 11 万户，打人畜饮水 井 15万眼，

修建文化基础设 施 45万平方米。2008

年作为试 点省份，黑龙江 抓住机遇加

大投入力度，省级预算安排奖补资金

3.2 亿元，目前已经先期拨付到农村 2

亿元，其余款项待项目验收合格后兑

现。全省共确定 581 个村级公 益事业

先进村，共有 135万人筹资 1650 万元，

将完成硬化村内道路 500 公 里，解决

10 万人饮水问题，植树造林 1.2亿株，

修建文化活动广场 6 万平方米，增加有

线电视覆盖2000 户。

（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

办公室供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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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：开展一事一议  促进新农村建设

云南省地处我国西南部欠发达地

区，农村基础设 施和公 益事业建设 成

本高、欠账多。20 0 8 年，中央将云 南

省确定为开展村级公 益事业建设一事

一议财政奖补试点省份，云南省高度

重视，积极进行动员部署，精心 制定

试 点方案，全力推进改革试点工作。

村级公 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

调动了基层和农民开展村级公 益事业

建设 的积极性，促进了新农村建设，

取得了初步成效。全省 136581个自然

村中，已有 38373 个自然村 开展了民

主议事工作，报县审批的一事一议财

政奖补项目达 38373 个，已批准立项

的财政奖补项目 22120 个，已实施和

正在实施的项目 16272 个。一事一议

财政奖补项目总投入资金达到 22.4 亿

元，其中，省级财政安排 3.67 亿元，州

市级财政安排 2.3 亿元，县级财政安排

3.8 亿 元 ，乡镇 0.5亿 元 ，村 集体投入

2.2 亿 元，村民筹资议定数 3.65亿元，

村民捐资 4.7 亿元，社会捐赠 1.6 亿元。

村民筹劳达到 1亿多个工日。

为了使村级公 益事业建设一事一

议财政奖补试点工作顺利开展起来，

云南省按照中央精神，结合该省实际，

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。

（一）以县为主组织实施。云 南省

从自身特殊的地理条件和经济社会发

展情况出发，坚持实行以县为主组织

实施试点工作，调动了县级的主动性、

积极性，加强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

的管理和政策兑现。县级根据当地农

村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农村公 益

事业发展现状，以自然村为单元，按照

“统一规划、突出重点、因地制宜、连

片推进”的要求，先易后难，分期分批

组织实施。坚持做到“三个优先”，逐

步覆盖。即优先支持以村内道路硬化

为主要内容、整村（组、屯）推进、群

众受益面广的村内公 益事业建设项目，

优先支持村民积极性高、村民筹资筹

劳积极并有村集体投入 或社会捐赠赞

助的一事一议项目，优先支持村级领

导班子得力、村务财务公 开制度健全、

村规民约完善的行政村和自然村。同

时，为了调动大多数农民的积极性，对

一事一议项目的财政奖补资金实行限

额控制，以自然村为单位，原则上最高

不得超过 50万元，每年财政奖补项目

的覆盖面，不低于自然村总数的 20 %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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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争用 5 年左右的时间，使全省绝大

部分自然村内道路基本实现硬化，村

民喝上清洁自来水，村容村貌有较大

改观。

（二）多方筹措奖补资金，共同推

进改革试 点。为了推动试 点工作，该

省逐步建立了多方投入、共同推进的

村级公 益事业建设 新机制，如省财政

和有条件的县市财政积极调整支出结

构，加大对村级公 益事业建设的支持

力度；鼓 励 村级 组织积极争取社会

捐赠赞助开展村内公 益事业；建立部

门联系到村的定点帮扶制度，实行对

口帮助；鼓励农民因地制宜，自力更

生开展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，能够

就地解决的材料要求就地解决。省政

府决定从 200 8 年起每年将安排不低

于 3.76 亿元的奖补资金，省财政已预

拨 1 亿 元资金到州县。该省各州、县

两级财政也普遍加大了对改革试点的

支持力度，截至 7 月中旬，州、县两级

安排用于村级公 益事业建设 奖补的资

金达 1.8亿元。为了使试点取得更大的

成效，该省鼓励和支持县乡以新农村

建设为平台，以农民民主决策为基础，

将新农村建设资金、村容村貌整治资

金、扶贫开发整村推进资金、抗震安

居工 程建设资金和一事一议财政奖补

资金捆绑使用，专项用于村内道路硬

化、人畜饮水、小型农田水 利等村级

公 益事业建设。此外，考虑到试点宣传

培训、调查研究、项目审核验收、资金

清算管理等工作需要，还安排了 30 00

万元试点工作经费，极大地推动了试点

工作的开展。

（三）结合实际，合理确定一事一

议筹资筹劳限额标准和奖补标准。考

虑到农民整体收入 水平不高，各地农

民收入 差距较大的特点，省政府重新

研究制定了《 云南省村民一事一议筹资

筹劳管理实施办法》，改变一事一议筹

资筹劳限额全省一个标准的做法，由

各州市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

农民承受能力，分县（市、区）制定并

公 布筹资筹劳限额和以工代劳工价标

准，原则上，村民每年人均筹资不超过

该县（市、区）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的

1% ，每年每个劳动力投劳的数量最高

不得超过 10 个标准工 日。同时，该省

在确定一事一议项目财政具体奖补标

准时，也坚持分类指导、区别对待。省

财政分配奖补资金，根据各县市区农

村实际人口、地方财力状况和一事一

议筹资筹劳开展情况等因素，在兼顾

公 开、保 证 农民普遍受 益的前提下，

对贫困民族边境地区予以适当照顾和

倾斜。各县市区对一事一议项目实行

财政奖补，也根据自然村的不同情况，

按项目类别、工 程大小及投资额度、村

民筹资筹劳、乡村投入、社会捐赠等因

素合理确定奖补标准，不搞平均分配。

对农民愿望迫切、受 益面广，建成后

对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作用大的村

内公 益事业项目，适当提高奖补标准；

对集体经济薄弱、农民收入低的边境

乡、民族乡村内公 益事业项目，提高财

政奖补标准；对只有部分自然村村民

受 益的，以受益自然村村民筹资筹劳

为主，适当给予财政奖补；对农村集

体经济相对发达，农民收入水平较高

的村的公 益事业项目，尽可能动员农民

出资捐资或用村集体收入 投资，从严

控制财政奖补标准。

（四 ）健全制度，实行项目管理和

奖补资金阳光操作。为了加强对财政

奖补资金的管理，云 南省财政厅印发

了《 云 南省村级公 益事业建设 一事一

议财政奖补试行办法》，明确了财政奖

补范围，细化了操作程序，健全了资金

管理的各项制度，提高财政奖补资金

运行的透明度和有效性。一是实行资

金预拨和结算制。为了让基层群众吃

上“定心丸”，使试点工作尽快开展 起

来，云 南省先行 预拨部分 奖补资金，

财政年度决算前，省和州对县开展一

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进行考核验收和

清算，对中央和省预拨到县级的年度

奖补资金，当年尚未安排到项目的，相

应扣减次年的奖补资金。违反 政策和

规定安排使用的，依照相关规定予以

处罚。对奖补工作成效显著的，予以奖

励。二是实行专户管理。财政奖补资

金拨付到县级以后，由县级财政部门

设 立专户，专账管理，列入 地方各级

财政决算“对村级一事一议的补助”科

目，确保专款专用。三是实行报账制。

根据一事一议 奖补项目的金额大小，

按照不同的项目实施主体分别实行县

级报账制和乡镇报账 制。该省规定，

安排到一事一议项目的财政奖补资金，

原则上只有在村民筹资、村集体投入、

社会捐赠资金到账，项目具备开工 条

件后，才能由村级提出申请，由县级或

乡镇财政部门按工 程进度拨付资金。

四 是坚持“一公 开两公 示”。“一公 开”

是按照政府信息公 开的要求，全面公

开各级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制定的关于

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的政策、标准、实

施办法、奖补方案以及相关部门的职

责任务、工作分工、办事程 序和服务

承诺。“两公 示”是对拟申请上级奖补

的一事一议项目，县级 农村综合改革

部门要公示项目名称、议事主体、工程

概算、村民筹资筹劳数额、社会捐赠、

乡村投入和县级财政奖补资金安排情

况，公 示后方可上报；对已建成的一

事一议 财政奖补项目，村民委员会 要

将财政奖补资金（实物）的安排使用情

况向全体村民公 示，得到村民认可。省

里要求各地切实按照规定，健全完善

公 开公 示制度，增强一事一议 财政奖

补工作的透明度，严禁弄虚作假、暗箱

操作。

（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

办公室供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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